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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急
病
院
等
を
定
め
る
省
令
（
昭
和
三
十
九
年
厚
生
省
令
第
八
号
）
第
一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
の
医
療
機
関
を
消
防
法
（
昭
和
二
十
三
年
法
律
第
百
八
十
六
号
）
第
二
条
第
九
項
に
規
定
す
る
救
急
隊
に
よ

り
搬
送
さ
れ
る
傷
病
者
に
関
す
る
医
療
を
担
当
す
る
医
療
機
関
と
し
て
認
定
し
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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貞　

救
急
病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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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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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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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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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

所　

在　

地

認　

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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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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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病
院

豊
後
大
野
市
民
病
院

豊
後
大
野
市
緒
方
町
馬
場
二
七
六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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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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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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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か
ら
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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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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ま
で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毎
週　

火
曜
日
・
金
曜
日
（
祝
祭
日
に
当
た
る
と
き
は
翌
日
発
行
）　

発
行
人　

大　

分　

県　
　

編
集　

九
州
凸
版
印
刷
株
式
会
社　
　

（
定
価　

一
箇
年　

三
万
八
千
八
百
八
十
円
）

大
分
県
告
示
第
二
百
三
十
号

　

道
路
法
（
昭
和
二
十
七
年
法
律
第
百
八
十
号
）
第
十
八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の
よ
う
に
道
路
の

区
域
を
変
更
す
る
。

　

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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関
係
図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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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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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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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日
か
ら
二
週
間
大
分
県
土
木
建
築
部
道
路
保
全
課
に
備
え
置
い

て
一
般
の
縦
覧
に
供
す
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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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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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路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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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　
　

間

区
域
変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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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
別

敷
地
の
幅
員

延　
　

長

備
考

県
道
神
原
玉

来
線

竹
田
市
大
字
田
井
字
金
剛
寺

六
四
番
二
か
ら

竹
田
市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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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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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剛
寺

二
四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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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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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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メ
ー
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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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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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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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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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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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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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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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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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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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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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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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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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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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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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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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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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字
添
ケ
津
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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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賀
七
〇
番
四
地
先
か

ら竹
田
市
久
住
町
大
字
添
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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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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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二
一
番
四
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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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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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三
十
一
号

　

道
路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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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
和
二
十
七
年
法
律
第
百
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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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八
条
第
二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の
よ
う
に
道
路
の

供
用
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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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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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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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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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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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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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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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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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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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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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　

井　

重　

麿

　
　

大
分
市
松
原
町
三
丁
目
二
番
二
十
七
号
宮
崎
ビ
ル
一
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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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札
金
額

　
　

三
千
百
五
十
九
万
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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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費
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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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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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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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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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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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方
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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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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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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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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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　

浩　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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県
福
岡
市
博
多
区
博
多
駅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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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目
十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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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号

五　

落
札
金
額

　
　

五
十
九
万
一
千
八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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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円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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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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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費
税
及
び
地
方
消
費
税
相
当
額
を
含
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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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　

契
約
の
相
手
方
を
決
定
し
た
手
続

　
　

一
般
競
争
入
札

七　

一
般
競
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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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公
告
を
し
た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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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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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法
（
昭
和
二
十
四
年
法
律
第
百
八
十
八
号
）
第
三
十
九
条
に
お
い
て
準
用
す
る
同
法
第
十
四
条
第
一
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の
と
お
り
九
州
地
方
整
備
局
筑
後
川
河
川
事
務
所
長
か
ら
公
共
測
量
の
実
施
に
つ
い

て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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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る
。

　
　

令
和
元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
大
分
県
知
事　
　

広　
　
　

瀬　
　
　

勝　
　
　

貞　

道
路
の
種
類
及
び
路
線
名

供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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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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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始
年
月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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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国
道
三
八
八
号

佐
伯
市
鶴
谷
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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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目
一
二
四
〇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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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四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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か

ら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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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
町
二
丁
目
一
二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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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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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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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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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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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法
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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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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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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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項
第
五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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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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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う
に
道
路
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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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定
し
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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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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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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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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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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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
長

臼
第
三
〇
―

一
号

臼
杵
市
大
字
江
無
田
字
海
徳
院
七

一
四
番
五
及
び
字
田
篠
川
七
二
五

番
一

令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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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・
二
〇

メ
ー
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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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・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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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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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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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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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
　

次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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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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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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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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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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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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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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貞　

一　

落
札
に
係
る
物
品
等
の
名
称
及
び
数
量

　
　

三
次
元
Ｃ
Ａ
Ｄ
及
び
構
造
解
析
ソ
フ
ト
ウ
ェ
ア　

一
式

二　

契
約
に
関
す
る
事
務
を
担
当
す
る
部
局
の
名
称
及
び
所
在
地

　
　

大
分
県
商
工
観
光
労
働
部
雇
用
労
働
政
策
課

　
　

大
分
市
大
手
町
三
丁
目
一
番
一
号

三　

落
札
者
を
決
定
し
た
日

　
　

令
和
元
年
八
月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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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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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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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

作
業
の
種
類　

　
　

公
共
測
量
（
カ
ラ
ー
数
値
撮
影
、
標
定
点
の
設
置
、
数
値
地
形
図
デ
ー
タ
更
新
）

二　

作
業
の
地
域　
　

　
　

筑
後
川
水
系
支
川
花
月
川
及
び
玖
珠
川

三　

作
業
の
期
間

　
　

令
和
元
年
九
月
十
一
日
か
ら
令
和
二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ま
で

三


